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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1.  新高中課程（智障學生）是否切合智障學生的學習及未來生活需要？ 

答： � 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，為不同能力的智障學生而調適的高中

課程，包括核心科目和選修科目、並透過平日課時內外的其他學

習經歷，再輔以個別學習計畫，應可為學生提供均衡和全面的發

展，讓他們在初中教育的基礎上繼續提升語文及運算能力，鞏

固、深化學習，拓寬視野，並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發揮潛能，

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和興趣，加強獨立及生活能力，最終成為適

應良好的獨立個體，以及對社會有貢獻的一份子。 

 

問 2 教育局有否給予特殊學校較大彈性去落實新高中課程？  

答： � 現時，採用一般中學課程的特殊學校提供中國語文、英國語文、

數學及通識教育作為核心科目，而智障兒童學校的核心科目包括

中國語文、數學及通識教育/獨立生活科。學校可因應校情、學

生能力和興趣等，開辦選修科目，讓學生從新高中課程中獲益。 

� 我們考慮到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要，因而建議學

校在訂定校本課程，尤其是智障學生的課程時，靈活分配核心科

目、選修科目及其它學習經歷的課時、課堂和學習時間、各科的

課時及科內不同部分的比重等。以下是編訂新高中課程(智障學

生)的其中一些建議： 

• 核心科目、選修科目及其它學習經歷的課時分配為 35-50%、

20-30%及 20-45%; 

• 「課堂時間」建議為每週不少於 18小時，以讓學校有較多空

間就學生的特殊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； 

• 學校可因應學生的實際能力，考慮是否設置部分核心/選修科

目的選修部分/選修單元；以及 

• 部分選修科目的內容比重可因應學生能力而有所調節。 

 

問 3 在新學制下，教育局有否為特殊學校的智障學生提供足夠的選修科目

及應用學習課程？ 

答： � 直至 2010/11學年，教育局已完成調適體育、視覺藝術、資訊及

通訊科技和科技與生活的課程，現時正進行音樂、設計與應用科

技和倫理與宗教的調適工作。 



� 應用學習課程(智障學生)現時提供兩個範疇共十一個不同的科

目。 

問 4 在新高中下，學校可以怎樣評估智障學生的學習進展和表現，以及他

們完成六年中學教育後的學習成就？ 

答： � 在新高中學制下，特殊學校將繼續運用校內評估以評定智障學生

的學習表現。 

� 學校可配合三個核心科目(中國語文、數學、通識教育/獨立生活

科)的學習進程架構，進一步為學生訂定預期學習成果的指標，

掌握學生在高中階段的學習進程和表現。 

� 有關架構已於 2009/10學年起，透過「協作研究及發展(種籽)

計畫」進行驗證及修訂。預計定稿可於 2012年初完成，供學校

用作學生在三個核心科目中具體表現的參照。 

� 此外，個別學習計畫亦是衡量智障學生學習進度的重要基礎。 

� 教育局鼓勵學校利用學生學習概覽記錄學生的經驗和成就，以反

映他們的全人發展。 

 

問 5 智障學生在新高中的成就，可否像一般學校的學生一樣，獲得資歷評

審？ 

答： � 我們的長遠目標，是為智障學生發展一套記錄和確認智障學生的

學習成就及努力的機制。 

� 個別學習計畫及學生學習概覽是現時用作確認智障學生在各方

面的成就的重要參考。 

 

問 6 教育局如何透過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項目支援收錄有智障學生的特

殊學校推行新高中課程？ 

答： � 特殊學校可繼續利用教師專業準備津貼直至 2012年 8月 31日

止，藉以為教職員創造空間，讓他們把握各種發展專業的機會，

提升專業能力，以支援新高中課程的推行。  

� 此外，教育局亦為智障兒童學校的教職員及校內其他專業人員提

供不同層次和種類的專業培訓課程，包括高中課程的規畫、核心

及選修科目的課程詮釋、教學策略、評估及學習進程架構、個別

學習計畫的應用、分享試行課程及推行其他學習經歷的經驗。這

些培訓活動會在教育局的培訓行事曆顯示。 

 



問 7 政府及相關機構將採取甚麼措施，幫助特殊學校的離校生順利過渡至

有意義的工作及培訓？ 

答： � 為特殊學校離校生提供培訓和進修機會的技能中心和機構正積

探討修訂現有課程及/或開辦新課程以銜接主流培訓機構如青年

學院、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等所提供的課程，以拓濶智障畢業生的

出路。 

 

問 8 在新高中下，資源將如何分配？特殊學校會否獲得額外資源以開展新

高中學制？教育局將怎樣增加資源調配的靈活性？ 

答： � 由 2009/10學年開始，特殊學校的教師與班級比例將修訂為小學

至初中每班有 1.7位教師及高中每班有 1.9位教師。至於提供一

般中學普通課程的特殊學校，直至 2011/12學年後，將跟隨一般

學校獲提供每班 2名教師。 

� 特殊學校亦可申請「多元學習津貼」，以支持學校開辦多元化課

程，包括應用學習課程及聯校課程。 

� 特殊學校可繼續運用「教師專業準備津貼」及「新高中課程過渡

津貼」以推行新高中課程直至 2012年 8月 31日止。 

� 特殊學校亦同樣獲發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。由 2008/09學年開

始首 4年過渡期內，特殊學校的津貼將調高至每年至少相等於一

名學位教師薪金中位數的現金津貼，為推行新高中作出充分的準

備。 

� 特殊學校亦同樣獲發「通識教育科課程支援津貼」直至 2012年

8月 31止，用以在實施新學制初期為推行通識教育科(智障學生

新高中課程的通識教育/獨立生活)創造有利條件，並為日後的發

展奠定良好基礎。 

 

 


